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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届会议  第七十一年 

议程项目 41 和 73(a)   

塞浦路斯问题   

海洋和海洋法   
 
 
 

  2016年 11月 10 日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遗憾地提请注意，2016 年 10 月 10 日，土耳其与其在塞浦

路斯被占领地区的分离主义实体之间签署了关于能源合作的所谓框架“协定”。

这一框架“协定”规定通过海底电缆在土耳其与塞浦路斯被占领地区之间建立电

力连接，并设想就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其他问题进行合作。 

 虽然此一“协定”根据国际法在法律上仍然无效，但它构成土耳其另一蓄意

挑衅行为，旨在进一步巩固对塞浦路斯被占领部分的有效政治和经济控制，加深

现有分裂，并造成新的既成事实。 

 在 2016 年 3 月 8 日给秘书长的信(A/70/780-S/2016/228)中，我们对土耳其和

塞浦路斯被占领部分之间的水事连接表示严重关切，这是土耳其有系统地推动塞

浦路斯被占领部分政治和经济一体化政策中，又一非法行为。 

 除了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外，还应强调严重的法律和技术后果。土耳其违反了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本原则。1
 作为占领国，土耳其违反了 1907 年《海牙第四

公约》附件第四十三条、1899 年《海牙公约》同一条款和《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

日内瓦公约》第六十四条的义务，未能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法律。根据常规国

际法和习惯国际法，土耳其完全有义务履行上述义务。 

__________________ 

 1 欧洲人权法院一向确认，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适用于塞浦路斯问题。见“Varnava 和其他人诉

土耳其”(大法庭)，2009 年 9 月 18 日，第 185 段。 

http://undocs.org/ch/A/70/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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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塞浦路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敷设海底电缆，将进一步公然

侵犯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任何此类协定的签署均违背国

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与塞浦路斯有关的联合国决议。 

 上述“协定”的签署发生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进程的极为关键阶段。

土耳其声称支持目前的谈判进程，希望迅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但其采取行动表

明其对这一进程并不信任，而且有意干预谈判结果，为其自身利益制造新情况。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一直表示，愿意在机械故障或需求过高而导致供电短缺

时，响应塞浦路斯被占领地区居民的电力供应要求。还欢迎决定在塞浦路斯进行

电网同步供应，作为建立信任措施。因此，可以肯定地推测，此一项目的真正目

的不是对任何真正需求作出反应，而是相反，是要巩固岛上的非法分裂，加强分

离主义实体对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从属地位。 

 在现阶段，所有有关各方，特别是土耳其，应加倍努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促成塞浦路斯统一，从而为全面利用基础设施，推动整个岛屿发展和繁荣创造条

件。任何不符合这一迫切需要和国际法的行动，不仅使谈判进程复杂化，而且有

害于两族之间非常需要的信任，以及在这一非常关键时刻为维持有利气氛所作的

努力。 

 因此，我国政府请您协助向安卡拉传达一个强烈信息，即土耳其共和国必须

遵守国际法，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不要造成新的既成事实，危及和平进

程，加深岛上的分裂。 

 请将本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和 73(a)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并

在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站下一期《海洋法公报》上刊登为荷。 

 

临时代办 

迈内劳斯·迈内劳俄(签名) 

 

 

 

 

 

 


